
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

实验技术岗位人员补充工作流程 

根据《中共大连理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<大连理工大学人员补

充暂行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大工委发〔2017〕47 号）要求，结

合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实际情况，制定此工作流程，请学部内各

实验中心遵照执行。 

二、简历审核

1、党委人才办会统一将应聘者简历发给学部人事专干，

       由人事专干将简历转发给各实验中心主任

*2、各实验中心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意见

是否通过

进入到政审环节 提交书面说明

三、政治审核 具体办法详见附件3.《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关于人员补充政治审查工作要求》

四、考核

1、笔试

面试考核小组：不少于7人+1名纪委成员（负责现场监督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人才办公室派人参加。

由招聘部门和党委人才办公室联合组织实施

注：

1、原则上须满足符合招聘条件应聘报名人数与岗位数达到或超过3:1时，该岗位方可进入面试考核程序。

2、各实验中心要在标注*的环节做好会议纪实或工作纪实（可参照附件中的模板），并将纸质版文件（签

字+盖章）提交到创新园大厦A330。

由党委人才办公室组织实施

通过 不通过

注：政治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面试环节！

2、用人部门

面试

将结果及面试纪要提交党委人才办公室

3、大组面试

一、制定招聘计划

1、各实验中心每年3月或9月提出招聘申请

3、党委人才办公室在学校网站及相关媒体统一发布招聘信息

2、学部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后提交党委人才办公室

注：投票采用排序方式，面试内容自行确定。

 


